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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关于印发《综合客运枢
纽投资补助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文号：交规划发〔2022〕9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计划单列市交通运输厅、自然资源厅
（局、委），各地铁路监管局，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
局：

现将《综合客运枢纽投资补助项目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交通运输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国家邮政局

2022年9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综合客运枢纽投资补助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增强综合客运枢纽投资补助项目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提高投资补助资
金使用效益，加快综合客运枢纽一体化建设，提升各运输方式组合效率，依据《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财建〔2021〕50号）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综合客运枢纽，是指在综合交通网络节点上，将两种及以上对外
运输方式与城市交通客流转换场所在同一空间（或区域）内集中布设，实现设施设备、
运输组织、公共信息服务等有效衔接且具备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

纳入投资补助范围的综合客运枢纽应为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明确建设的综合客
运枢纽或交通运输部确定的综合客运枢纽项目库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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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投资补助资金应用于综合客运枢纽用地范围内各运输方式客运设施设备，重
点包括：各运输方式间及各运输方式与城市交通间的换乘设施设备，专用匝道、提供公
共服务的综合信息系统等方面。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遵循公开、公正、高效的原则，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交通运
输部统筹安排综合客运枢纽投资补助资金，对重大综合客运枢纽予以重点支持。自然资
源部门优先保障综合客运枢纽项目用地用海需求。

第二章  资金申请报告编制和申报

第五条 投资补助的综合客运枢纽项目（简称投资补助项目）应按国家基本建设程序
的有关规定，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审批或核准、备案等前期工作。

第六条 项目单位应按有关要求编制资金申请报告，编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单
位的基本情况、项目定位及建设的必要性、项目建设条件的落实情况，项目主要功能、
设计能力与技术标准、项目建设方案、建设规模、实施方案及建设进度、投资估算、绩
效目标等基本情况，以及申请投资补助的主要理由、资金额度和资金投向等。具体要求
见附件1。

第七条 资金申请报告应附项目合法开工等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原则上应包括：

（一）实行审批管理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批复文件，实行核准管
理的投资项目核准批复文件，实行备案管理的投资项目备案意见等相关文件和材料；

（二）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法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等用地落实证明材料；

（四）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文件等项目合法开工
建设的证明材料；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或其他满足相关技术要求的文件；

（五）项目符合环境保护、节能相关要求的证明材料；

（六）项目单位对资金申请报告真实性负责的声明（原件）。具体见附件2。

第八条 由项目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向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下统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资金
申请报告。

第九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按照本办法有关要求对项目资金申请报告进行严格
审核，并对审核结果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一致性负责。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按照资金申请报告申报函模板（具体见附件3）形成资金申请报告申报函，将符合条
件的资金申请报告连同审核意见等材料一并报送交通运输部。

第三章  资金申请报告复核

第十条 交通运输部收到资金申请报告后，应根据投资补助项目类型会同铁路、民
航、邮政等部门对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复核，必要时可委托技术咨询机构进行咨询评估。
复核的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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